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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行〔2021〕92 号

韶关市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社会治理
专项资金（公共法律服务）的通知

有关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、市司法局、市法律援助处：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社会治理专项资金（公

共法律服务）预算指标的通知》（粤财政法〔2021〕104 号），现

将省安排 2022 年社会治理专项资金（公共法律服务）下达给你

们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社会治理专项资金（公共法律服务）专项用于补助欠

发达地区村（社区）法律顾问工作、司法局开展普法宣传业务

工作和办理法律援助事项及公职律师事务所开展业务、县级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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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局社区矫正执法和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等相关支出。金额及列

支科目详见附件。请切实加强资金监管，不得挤占、截留和挪

用。

二、请你县（市、区）将提前下达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

本级预算，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。并按照全面实施预算

绩效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完善绩效目标管理，会同本地区主管部

门确定本地区以及明细项目的绩效目标。同时请做好绩效运行

监控和绩效自评，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。

附件：1.2022 年社会治理专项（公共法律服务）经费分配

情况表

2-1.社会治理专项资金[一村（社区）一法律顾问工

作任务清单（总体）任务清单

2-2.社会治理专项资金(法律援助及公职律师事务

所补助)任务清单（总体）

2-3.社会治理专项资金(社区矫正工作) 任务清（总

体）

2-4.社会治理专项资金(普及法律常识) 资金任务

清单（总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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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5.社会治理专项资金(人民调解)资金任务清单

（总体）

3.省财政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表（2022）年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1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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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7日印发


	



